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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96         证券简称：清越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6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公司2023年度业绩快报，现对相关内容修正如下，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

初步审计，具体以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万股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减变

动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66,775.94 66,107.55 104,419.33 -36.69 

营业利润 -12,143.16 -15,049.17 4,328.02 -447.71 

利润总额 -12,162.82 -15,068.83 4,341.39 -447.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8,606.62 -11,793.34 5,588.71 -311.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988.07 -13,313.82 3,058.64 -53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13 -0.2621 0.1552 -268.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7% -9.82% 10.92% 
减少 20.74 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204,320.54 202,195.81 241,784.58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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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115,876.46 112,689.73 127,453.08 -11.58 

股    本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2.58 2.50 2.83 -11.66 

注：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业绩快报修正原因说明 

（一）业绩快报差异情况 

公司本次修正后的业绩快报与公司已披露的《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中

主要财务数据的差异：修正后的营业利润为-15,049.17 万元，比修正前减少

2,906.10 万元，降幅为 23.93%；修正后的利润总额为-15,068.83 万元，比修正前

减少 2,906.01 万元，降幅为 23.89%；修正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793.34 万元，比修正前减少 3,186.72 万元，降幅为 37.03%；修正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313.82 万元，比修正前减少

3,325.75 万元，降幅为 33.30%；修正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2621 元，比修正前

减少 0.07 元，降幅为 37.00%。 

（二）造成业绩快报差异的具体原因 

1、经与审计机构沟通，因硅基产品市场开拓较慢、非价签电子纸业务开拓

较慢，本期将对应的高效率高亮度白光 OLED 器件开发项目投入 296.89 万元及

用于非价签领域的快刷电子纸显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投入 207.55 万元从开

发支出转入研发费用，减少利润总额 504.44 万元。 

2、公司的参股公司枣庄睿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睿诺电子”）

和其全资子公司枣庄睿诺光电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睿诺光电”）涉及

到与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安徽晶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与江苏鑫迈迪电子有限公司的一起可能存在的合同诈骗案件，目前安徽晶凯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已向安庆市公安局宜秀分局报案并收到《立案通知书》，截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立案后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结果尚未确定（详情可参考公司

2024 年 3 月 21 日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参

股公司重大舆情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经与审计机构沟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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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将枣庄睿诺电子将涉及合同诈骗案件对应的债权采用个别认

定法计提了坏账准备，进而影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投资损失 883.40 万元，

减少利润总额 883.40 万元。 

3、2023 年 2 月，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向义乌清越下发《税务事项通知

书》，要求就纳税义务履行情况开展自查。经自查，公司认为，在公司内-外-内

业务，相关出口退税文件与《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2]39 号）规定要求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规定理解层面的差异），相关凭

证涉及出口退税金额约 4,442 万元。经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公司认为，在公司内

-外-内业务中，交易协议文件、报关材料等相关资料海关和外汇部门的审核均表

明，公司相关出口交易业务真实发生，符合出口退税的条件，尽管存在发票开具

不规范等情况，但应不影响对公司出口退税的实质认定。经与税务局多次沟通和

讨论，由于相关文件不规范，税务局没有同意公司提出的将发票进行整改的建议，

公司根据税务局的要求和指示对前述所涉约 4,442 万元税款，在当期通过增值税

留底抵欠税款方式进行缴纳。2024 年 3 月 21 日公司就该事项取得税务局的情况

说明，确认义乌清越于 2023年 5月及时进行自查整改，上述行为发生在 2023年，

未予罚款及征收滞纳金。该事项涉及税款是否能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公司未查

到相关所得税法明确规定，2024 年 4 月 11 日经请示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得到口头回应认为该笔税款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该事项影响所得税费用

666.3 万元，经与审计机构沟通，出于谨慎性考虑，减少利润总额 666.3 万元。 

义乌清越成立时已经与地方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基于项目投资协议中期

考核指标约定政府补助与地方财政贡献关联，截止 2023 年底，义乌清越取得政

府补助 4,926.56 万元，义乌清越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取得地方政府的考核说明，

确认上述增值税款 40%属于地方财政贡献，原基于地方财政贡献确认其他收益，

后经与审计机构沟通，出于谨慎性考虑，结合中期考核说明将政府补助项目与资

产相关的部分进行了分摊处理，影响利润 1,084.52 万元，减少其他收益 1,084.52

万元。 

（三）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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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业绩快报更正系经公司与审计机构充分沟通后谨慎确认并对财务报表

及时进行调整后的结果，因本次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在 2024 年 2 月 26 日披露的《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中已提示：本

公告所载 2023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

计，可能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5 日 


